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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素材内容来源于中国证监会。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防范遏制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前，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点多面广，团队作案、专业化作案特征

明显，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误导性，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扰乱资本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证券经营机构应该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做好市场法制管理普惠宣传。今年活动主题

为“警惕团伙作案，勿入非法证券投资圈套”。 

上期我们介绍了 “庄家”“大 V”的联合诱骗、配资炒股名义的“虚拟盘”诈骗以及股

市“杀猪盘”风险三种典型案例，本期我们将继续通过典型案例的讲解，帮助大家来识别非

法证券期货活动。 

 

典型案例 

1、黑嘴“专家”莫轻信 警惕荐股有套路 

不少财经频道都会在黄金时间段播出股票投资节目，邀请证券分析专家和观众交流股票

投资技巧和经验，提醒投资者规避防范市场风险。股票投资节目本应是投资者教育的沃土，

而证券咨询行业的个别不法分子，却利用投资者的信赖，推荐、炒作自己预先持有的股票，

待不明真相的投资者买进后，自己在高位套现离场，从而使盲目跟风投资者在高位套牢。 

  朱某，某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纪人，持有证券经纪人证书，从事股票经纪业务，具有一定

的证券投资知识。朱某在某财经频道股票投资栏目担任股票分析嘉宾，面对电视前的众多投

资者，朱某不进行正面的投资者教育，反而干起黑嘴的勾当。 

  朱某直接操控其父亲、母亲、祖母的股票账户，先当天提前买入 A股票。当晚，在股票

投资栏目中，朱某直接点名 A 股票名称，详细描述股票特征，对股票进行正面评价，鼓动、

暗示投资者买进。一些中小投资者对电视节目专家的分析深信不疑，第二个交易日上午一开

盘，便听从朱某建议跟风进场。朱某则在电视栏目公开荐股后的几个交易日内，将股票全部

卖出为自己牟利。 

 



  朱某以此手段操纵 A股多只股票，严重侵害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的

正常秩序。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禁止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同

时朱某也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三条证券从业人员禁止买卖股票的规定。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朱某被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1358 万余元的

罚款。 

独立思考决策才是投资者立足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投资过

程中，要保持平常心，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专家的意见可以借鉴参考，但切忌盲目听

从，不做分析而跟风投资。特别是对那些通过电视、微博、博客等渠道推荐个股、预测点位、

预估涨停板等情况，一定要擦亮慧眼保持警惕，客观分析专家投资建议，有自己的主观判断，

避免落入不法者的圈套。 

 

2、警惕假冒证券公司合作伙伴开展非法证券活动 

2020 年投资者张某向“12386”投诉热线投诉。张某称，一家名为 WL 线上交易的公司

宣传其在 A证券公司有 VIP通道，在其推介下通过该公司推荐的手机 APP开立了 A证券公司

证券及资金账户，并转入 170余万元。后 WL 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其因证监会严查 VIP 通道，

他的资金已被冻结，账户和资金都没有了。张某认为 A 证券公司联合 WL线上交易公司欺诈

投资者，要求 A证券公司退还资金。 

接到投诉后，A 证券公司及时与张某沟通了解情况，并对张某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

核实。经核实，未查到张某在 A证券公司开立账户，张某反映的第三方机构也不是公司合作

伙伴。A证券公司判断张某遇到了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合作伙伴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立即将相

关情况告知张某，并提醒其警惕非法证券活动，发生财产损失尽快向公安机报案；同时通过

公司手机 APP、短信等线上服务渠道发布申明，提醒投资者谨防不法分子的非法证券活动。

投诉人对公司解释表示认可并撤回投诉。 

近年来，多发不法分子利用网站、电话、微信、QQ、APP等渠道冒充证券公司或其合作

伙伴，以开立账户、推荐股票、承诺收益、收取会员费或指导费、委托理财等方式开展非法

证券活动情况。此类非法证券活动不仅侵害证券公司名誉，更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带来严重

损害。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广大投资者应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轻

信任何以个人、私募团队名义开展的非法证券行为，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如有相关业务需求

可通过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客服热线、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进行联络和申请。 

 



3、警惕以“投资者教育”为名的非法荐股活动 

打着“投资者教育”旗号的非法荐股活动增多，表面看是普及理财知识、传授炒股技法，

实际是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迷惑性、欺骗性很强。不法分子通过拨打电话、添加微

信好友等方式向投资者推销“投资者教育”课程，课程包含讲解股票知识、分析预测行情、

传授炒股技术、推荐股票及指导买卖点等内容，价格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价格高的课程

有“老师”提供荐股服务，通过直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实际情况是，这些“投资者教

育”机构及其包装的“老师”根本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相关专业能力，多是按照编好的话

术欺骗投资者，诱导投资者购买课程、按指导操作，当投资者亏损后，又有专门的话术诱骗

其继续交费升级课程。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投资者购买“投资者教育”课程后，让投资者下

载其炒股软件，在软件中开户并转入炒股资金，按“老师”的指导操作，但充值容易提现难，

投资者很难拿回本金。 

目前，中国投资者网以及证监会授牌的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名单可在中国投资者

网查询）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投资者教育服务。请广大投资者擦亮双眼、小心辨识，远离以

“投资者教育”为名的非法荐股活动。如需证券投资咨询服务，请选择持有证券投资咨询牌

照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单可在证监会网站“监管对象”栏目下查询）。如受

到非法荐股活动侵害，请向当地证监局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风险提示：文章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公众号内容仅供投资者参考，论述涉及的行

业、概念、个股、观点或资讯等主观且专业的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不得作为您投资决策的依据，随意使用相

关信息或造成投资损失，海通资管不会因任何接收人收到本公众号的内容而视其为客户。请您务必选择风险等级与自己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